
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文件
1、 计算原则与范围 
计算原则：
1. 本地化材料界定以“产地为武夷山市及周边50公里范围内”为核心标准，优先选用本土生产、加工的建筑材料，确保材料本地化属性；
2.  用量统计以设计图纸标注的净用量、现场实际进场用量为准，优先采用图纸核算值，图纸未明确的按现场验收记录核算；
3.  比例计算以“本地化材料总用量÷项目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×100%”为标准，分别核算各类本地化材料用量及整体占比；4. 统计范围涵盖项目主体结构、围护结构、装修及景观工程所用相关材料，不含临时施工材料、配套设施耗材（如管线、灯具等小型耗材），避免重复核算，确保数据精准。
统计范围：本项目为全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，统计范围涵盖茶语工坊（公共核心）及8个叠翠山房居住簇群，具体包括主体结构、围护墙体、装修、景观等全部位所用的各类建筑材料，重点统计本土可生产、可采购的核心建材。
2、 本地化材料界定标准
 本项目本地化材料指产地为武夷山市及周边50公里范围内，经本地生产、加工或采购，符合建筑使用标准，且用于项目各类工程的建筑材料，核心类别及具体说明如下：1.  石材类：武夷山市本地出产的毛石、花岗岩，主要用于挡墙、基础砌筑、景观铺装；2.  木材竹材类：武夷山本地种植、加工的杉木、竹材，经防腐处理后用于装修、景观构架；3.  混凝土及制品类：本地搅拌站生产的普通混凝土、再生骨料混凝土，本地构件厂生产的预制构件；4.  利废建材类：本地建筑拆除废弃物加工的再生骨料、再生透水砖，本地工业废弃物加工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；5.  其他类：本地采购的墙体材料、装饰材料等，确保产地符合本地化界定标准。
3、 本地化材料用量统计
 项目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为3200吨，各类本地化材料具体用量如下：1.  本地毛石：280吨，应用于挡墙、基础砌筑，产地为武夷山市本地石材矿；2.  本地杉木、竹材：120吨，应用于装修、景观构架，产地为武夷山本地林场，经本地加工厂防腐处理；3.  本地生产混凝土及预制构件：1984吨，其中普通混凝土784吨、再生骨料混凝土920吨、本地预制构件280吨，由武夷山市本地搅拌站及预制构件厂生产，应用于主体结构、围护墙体；4.  本地利废建材（再生透水砖、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）：415.2吨，其中再生透水砖85.2吨、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330吨，由本地建材加工厂生产，应用于景观步道、围护墙体；5.  其他本地采购建材：120.8吨，包括本地生产的墙体材料、装饰材料等，应用于装修及配套工程。 本地化材料总用量：280+120+1984+415.2+120.8=2920吨。
4、 用量比例计算
 1.  本地化材料总比例=本地化材料总用量÷项目所有建筑材料总重量×100%=2920÷3200×100%=91.25%；2.  各类本地化材料分项比例：本地毛石占比8.75%（280÷3200×100%）、本地杉木竹材占比3.75%（120÷3200×100%）、本地混凝土及预制构件占比62.0%（1984÷3200×100%）、本地利废建材占比12.975%（415.2÷3200×100%）、其他本地建材占比3.775%（120.8÷3200×100%）。
五、计算结论 
[bookmark: _GoBack]1.  本项目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严格遵循相关规范及项目定位，界定标准清晰、统计范围全面、计算过程规范，数据精准无误，符合绿色建筑中“就地取材、减少运输能耗”的相关要求；2.  本项目本地化材料总用量2920吨，总使用比例达91.25%，各类本地化材料分项比例合理，充分践行“就地取材”的绿色建造理念；3.  大规模使用本地化材料，大幅减少了异地建材运输带来的碳排放与运输成本，同时带动了武夷山市本地建材产业、加工产业及林业的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兼顾了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，契合项目“零碳共生、地域融合”的核心定位，符合绿色建筑评价相关要求。

